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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公众参与目的和意义 

（1）维护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在环境影响评价中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 

（2）更全面地了解环境背景信息，发现存在环境问题，提高环境影响评价

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3）通过公众参与，提出经济有效的且切实可行的减缓不利社会环境影响

的措施。 

（4）平衡各方面利益，化解不良环境影响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 

（5）推动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1.2 公众参与工作计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环

境保护部令第 35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并结合有关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制定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方式，方式如下：（1）

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2）征求公众意见；（3）公众意见汇总分析；（4）

公众意见的反馈；（5）编写公众参与说明。 

本次公众参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网上公示，张贴公告，登报纸等形式，充

分收集公众意见。 

1.3 建设单位组织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整体情况 

项目名称：诺力昂公司纳米级二氧化硅水溶液扩建项目 

建设单位：诺力昂化学品（广州）有限公司 

项目地点：广州开发区东区宏景路 61 号（中心地理坐标 N23˚7′35.71″，

E113˚31′28.47″） 

建设性质：扩建 

国民经济行业类别：C2661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环评分类管理名录：二十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 专用化学产品

制造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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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总投资 1000 万欧元（8000 万人民币）（其中，环保投资 2000

万元） 

建设规模：本项目扩建部分拟在诺力昂现有厂区的厂房一、厂房二进行建设。

本项目主要产品为纳米级二氧化硅水溶液，本项目扩建一条不含氨纳米级二氧化

硅水溶液生产线，以及一条含氨纳米级二氧化硅水溶液生产线，建成后全厂年产

纳米级二氧化硅水溶液约 80000 吨，比原有项目新增 30000 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环

境保护部令第 35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等要求，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7 月委托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怡地工程有限公司开

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行了首次公示及征求意见稿公示全本公示，公

示方式包括网络公示、报纸公示和张贴公示。本次公众参与调查未收到来自公众

和单位的反对意见，因此可以认为项目附近公众及单位不反对项目的建设。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开日期：建设单位委托编制单位的日期为 2021 年 7 月 15 日，本项目于

2021 年 7 月 19 日在诺力昂化学品（广州）有限公司网站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情况。公开内容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建设项目地址、建设内容等基本

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

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公示内容如下： 

诺力昂公司纳米级二氧化硅水溶液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 2018 年第 4 号）等有关规定，诺力昂化学品（广州）有限公司已委托广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怡地工程有限公司编制《诺力昂公司纳米级二氧化硅水溶液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现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事项向公众进行第一次公示，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

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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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名称：诺力昂公司纳米级二氧化硅水溶液扩建项目 

建设项目地址：广州开发区东区宏景路 61 号 

建设单位名称：诺力昂化学品（广州）有限公司 

建设内容：诺力昂化学品（广州）有限公司因应市场变化需求，拟投资 1000 万欧元（8000

万人民币）建设诺力昂公司纳米级二氧化硅水溶液扩建项目，扩建新增二氧化硅水溶液

30000t/a，新增相应的生产设备，配套相应的废气处理设施、废水处理设施等环境保护设施。

扩建项目依托诺力昂公司现有的车间建设，不新增厂房建筑面积。 

建设项目为扩建项目，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中要求，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以下补

充说明现有项目情况。 

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2005 年，诺力昂公司的一期建设项目为年产阳离子松香分散液 16000 吨，AKD 乳化液

4000 吨，取得广州开发区环境保护局的批准建设（穗开环保影字【2005】274 号），该部分

产品产能和设备已于 2015 年取消和拆除；2009 年，诺力昂公司的二期建设项目为一条年产

50000 吨硅胶（二氧化硅）水溶液生产线，取得广州开发区环境保护局批复（穗开环保影字

【2009】）23 号）。即诺力昂公司现有的产品产能为硅胶（二氧化硅）水溶液 50000 吨/年，

生产废水已配套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入东区水质净化厂，生产工艺中无废气排放，生产设

备已做减振、隔声、消声等处理措施，固体废物已得到了妥善的处置，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现有项目均已完全验收和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备案工作，取得国家排污许可证。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诺力昂化学品（广州）有限公司 

联系人：区小姐   

联系方式：020-83969688-827 

联系地址：广州开发区东区宏景路 61 号 

电子邮件：zita.ou@nouryon.com 

邮编：510760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单位名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怡地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学大道科汇一街 7 号 801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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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或详见文

后附件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在信息公开后，公众可以在信息公开后，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按照有

关公告要求的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联系，提交书面意见。 

六、公示说明 

1、自公示之日起，建设单位或受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为公众提供相关资料查询、

查阅服务。 

2、公示期间，对项目建设有异议、疑问或建议的公众可以联系建设单位、环评单位、

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或建议。 

 

诺力昂化学品（广州）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19 日 

附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相关要求，

建设项目的首次公示内容可通过建设单位的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

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进行公开。  

本项目首次公示选择建设单位官方网站进行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  

本项目首次网络公开的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9 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网

址为：https://www.nouryon.com/zh-cn/environmental-information-disclosure/，公示

截图详见图 2.2-1 和图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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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本项目首次网络公示截图 

 

  

2021 年 7 月 19 日 2021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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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21 日 2021 年 7 月 22 日 

 
 

2021 年 7 月 23 日 2021 年 7 月 26 日 

 

 

 

2021 年 7 月 27 日 2021 年 7 月 28 日 

 

 

 

2021 年 7 月 29 日 2021 年 7 月 30 日 

图 2.2-2 本项目首次网络 10 个工作日公示截图 

根据图 2.2-1、图 2.2-2 截图内容，本项目首期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方式

采用建设单位官方网站公示，已从 2021 年 7 月 19 日公布至 2021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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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持续公开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因此本项目首期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载

体及时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 号）的要

求。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首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对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相关要求，

本项目在形成了《诺力昂公司纳米级二氧化硅水溶液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后，进行了第二次信息公开，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公示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  

诺力昂公司纳米级二氧化硅水溶液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2021 年 12 月 15 日——12 月 29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 4 号）等相关规定，现将环境影响评价事宜公告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径： 

（1）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_PXcT53eNTA3VRGm939tw，提取码：u3rd。 

（2）纸质报告书查阅及获取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区小姐，020-83969688-827，zita.ou@nouryon.com 

评价单位联系方式：惠总，020-82223093，168185767@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均可提出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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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Zneagi3L9a-gfbudCSZYg，提取码：9da6。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对本工程有意见和建议的，以公众意见表的方式，根据以上联系

方式直接到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提出意见；或发 E-Mail 至评价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告公示起，10 个工作日内均可提出公众意见。 

诺力昂化学品（广州）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15 日 

3.2 公示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建设项目

征求意见稿公示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

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3.2.1 网络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选择“建设单位官方网站”进行公开，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 

本项目第二次网络公开的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16 日起 10 个工作日，公开网

址为：https://www.nouryon.com/zh-cn/environmental-information-disclosure/，公示

截图详见图 3.2-1 和图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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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本项目第二次网站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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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16 日 2021 年 12 月 17 日 

  

2021 年 12 月 20 日 2021 年 12 月 21 日 

 
 

2021 年 12 月 22 日 2021 年 12 月 23 日 

  

2021 年 12 月 24 日 2021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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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28 日 2021 年 12 月 29 日 

图 3.2-2 本项目第二次网站 10 个工作日公示截图 

根据图 3.2-1 和图 3.2-2 截图内容，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的方式采用建设

单位官方网站公示，已从 2021 年 12 月 16 日公布至今，并持续公开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因此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载体及时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 号）的要求。 

3.2.2 报纸  

本项目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和 2021 年 12 月 22 日在“信息时报”进行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信息时报”属于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

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 2 次，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 

本项目在“信息时报”的公示截图详见图 3.2-3a、图 3.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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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a 本项目第二次公示报纸截图（202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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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b 本项目第二次公示报纸截图（202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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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为方便周边群众了解项目信息，建设单位在进行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的同时

本项目也通过采取在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粘贴公告的方式，进行了第

二次公示内容的公开，现场粘贴图片详见图 3.2-5。  

粘贴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16 日起 10 个工作日，张贴地点为项目周边敏感点，

公示张贴位置分布情况见图 3.2-4，粘贴时间和粘贴地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 

 

 

图 3.2-4 公示张贴位置分布情况 

 

 

 

 

 

 

 

 

 

图例 

本项目 

公示张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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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州市黄埔区沙园下村 

 

 

12 月 16 日近景 12 月 16 日远景 

 

 

12 月 17 日近景 12 月 17 日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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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0 日近景 12 月 20 日远景 

 

 

12 月 21 日近景 12 月 21 日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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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2 日近景 12 月 22 日远景 

 

 

12 月 23 日近景 12 月 23 日远景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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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4 日近景 12 月 24 日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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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州市黄埔区笔岗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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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州市黄埔区笔村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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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广州市黄埔区乌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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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广州市黄埔区严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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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广州市黄埔区莲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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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广州市黄埔区斗原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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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广州市黄埔区勒竹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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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8 日近景 12 月 28 日远景 

 

 

12 月 29 日近景 12 月 29 日远景 

图 3.2-5 本项目第二次公示现状粘贴图片 

经现场勘查，由于本项目周边敏感点——富力新城、富力悦禧花园均属于小

区范围，不允许外人进行，富力新城只建设完成一部分，两处小区的外部都无可

进行粘贴公示的公告栏，故未对这两处进行相应的粘贴公示，只记录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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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富力新城、富力悦禧花园距笔岗社区和笔村公寓较近，故其公示依托

笔岗社区和笔村公寓的公示结果。  

  

富力新城 富力悦禧花园 

图 3.2-6 本项目第二次公示现状粘贴图片 

3.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对意

见。  

4 其他公参与情况 

项目未收到来自公众和单位反对的意见，可以认为本项目不属于质疑性意见

多的建设项目，未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有公众或者单位向建设单位反映与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和建议。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虽然公众和单位均未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本单位也承诺严格执行 

环境影响报告所提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做好污染防治工作，将项目可能产生的 

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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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和单位均未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无未采纳情况。 

6 其他 

本项目在进行第一次网络公示、第二次网络公告、登报公告、现场张贴公告

期间，未收到公众对该项目的反馈意见，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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